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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可回復臺灣地區人民身分後向後恢

復。 

二、陸委會 114 年 4 月 22 日陸法字第

1149903956 號函及 114 年 4 月 16

日陸法字第 1140400361號令規定，

兩岸條例第 9 條之 1 規定所稱「設

有戶籍」，應包含持有中共「定居證」

及「居民身分證」。爰退撫法和查驗

辦法所稱「設有戶籍」之解釋，應依

該函令辦理。 

三、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287 號解釋：

「行政主管機關就行政法規所為之

釋示，係闡明法規之原意，固應自法

規生效之日起有其適用」，爰陸委會

針對兩岸條例第 9條之 1或第 26條

所為之函釋，應溯及自法規施行時

生效。 

轉知本府 114 年 5 月 23 日府授人任字

第 1140122973 號函以，行政院秘書長

函以，禁止現職軍公教人員申領持用中

國大陸居住證，違反規定申領持用居住

證，亦未於服務機關（構）學校清查據

實以告，經發現後應由各用人機關（構）

學校，本於權責予以適當處置。 

 

轉知本府人事處 114 年 5 月 9 日北市人

給字第 1143003729號函以，有關銓敘部

函轉大陸委員會（以下簡稱陸委會）函

以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

（以下簡稱兩岸條例）所稱之「設有戶

籍」包含領有中共「定居證」或「居民

身分證」： 

一、兩岸條例第 26條、公務人員退休資 

遣撫卹法（以下簡稱退撫法）第 70

條第 3項、第 72條及公務人員定期

退撫給與查驗及發放辦法（以下簡

稱查驗辦法）第 13條規定，支（兼）

領月退休金之退休公務人員赴大陸

地區長期居住，應向主管機關申請

改領一次退休給與；未依規定申請

改領一次退休給與者、支領優惠存

款利息者，以及支領遺屬年金或月

撫卹金之遺族，若在大陸地區「設有

戶籍」或領有大陸地區護照者，停止

領受月退休金、優惠存款利息、遺屬

年金及月撫卹金之權利，俟其經許 

轉知本府 114 年 5 月 28 日府授人給字

第 1143004521 號函以，為應本市中正

區公所於 114 年 6 月 23 日搬遷，修正

「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交

通費補助表」之中正區與各行政區對應

級別，並自 114年 6月 23日起生效。 



 

 

   
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

派令發

文日期 

臺北市教
師研習中
心主計機
構會計員 

蔡昭怡 

臺 北 市 北

投 區 逸 仙

國 民 小 學

會 計 室 主

任 

1140505 

臺北市士
林區雨聲
國民小學
會計室主
任 

邱慧君 

臺 北 市 立

興 福 國 民

中 學 會 計

室主任 

1140509 

臺北市藝
文推廣處

主計機構
會計員 

洪英倫 

臺 北 市 政
府 人 事 處

主 計 機 構
會計員 

1140512 

臺北自來
水事業處
會計室科
員 

李庭芳 

臺 北 市 大
同 區 蓬 萊
國 民 小 學
會 計 室 主
任 

1140516 

臺北市濱
江實驗國
民中學會
計室主任 

楊秀美 

臺 北 市 士
林 區 公 所
會 計 室 主
任 

1140516 

臺北市立
敦化國民
中學會計
室佐理員 

謝麗珠 

臺 北 市 中
山 地 政 事
務 所 主 計
機 構 會 計
員 

1140516 

農業部統
計處科長 

鄭玟瑛 

臺 北 市 政

府 主 計 處
公 務 統 計
科科長 

1140522 

法務部行
政執行署
會計室組
員 

陳子揚 

臺 北 市 大
安 區 大 安
國 民 小 學
會 計 室 主
任 

1140526 

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
派令發

文日期 

經濟部標
準檢驗局
主計室科
員 

鄭佳郁 

臺 北 市 文

山 區 興 隆

國 民 小 學

會 計 室 主

任 

1140501 

臺北市文
山區溪口
國民小學
會計室主
任 

陳玉容 

臺 北 市 立

圖 書 館 會

計室主任 

1140505 

臺北市立
懷生國民
中學會計
室主任 

張君聖 

臺 北 市 立

雙 園 國 民

中 學 會 計

室主任 

1140505 

臺北市北
投區明德
國民小學
會計室主
任 

曹靜怡 

臺 北 市 立
建 成 國 民
中 學 會 計
室主任 

1140505 

臺北市立
興雅國民
中學會計
室主任 

蒲開俊 

臺 北 市 大
安 區 仁 愛
國 民 小 學
會 計 室 主
任 

1140505 

臺北市萬
華區老松

國民小學
會計室主
任 

李媛媛 

臺 北 市 大
安 區 銘 傳

國 民 小 學
會 計 室 主
任 

1140505 

臺北市內
湖區明湖
國民小學
會計室主
任 

陳琳苑 

臺 北 市 文
山 區 木 柵
國 民 小 學
會 計 室 主
任 

114050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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～廉政小叮嚀～ 

公差、公出、加班、休假及申領差旅費等，

均應恪遵相關規定，覈實申報，切勿有虛偽

不實情形。 

一、 廉政宣導-院長涉詐加班補助付薪水 

認罪繳回換緩刑 

私立甲育幼院附設○○家園 A 院

長，被控浮報值班人員加班費，詐領本

府 62萬餘元補助款，被依詐欺取財、偽

造文書等罪起訴，並經法院判處 6月有

期徒刑，得易科罰金，緩刑 3年，需支

付公庫 31萬元，可上訴。 

全案源於本府社會局查核○○家

園申請 2021 年度補助款時，發現明明

沒有大夜班及假日值班人員，院長卻仍

向社會局申請加班補助款，前後共詐取

62萬餘元費用，因此向地檢署告發。案

經地方法院審結，法官考量 A院長將詐

領來的費用用於員工薪資等開銷，並未

中飽私囊，犯後也將 62 萬餘元全數繳

回，認有悔意，依法判刑 6月，得易科

罰金，緩刑 3年，需支付公庫 31萬元，

全案可上訴。 

二、反詐騙暨消費者保護宣導-破解投資詐

騙「養套殺」 


